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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王　伟

内容提要 : 日本作为东方国家 ,具有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 ,

“家”制度在日本起主导作用 ,家庭是老年人援助系统的核心。日本

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和援助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来保障的 ,战后

的相关法律也鼓励人们进行家庭养老。但是随着人口少子化、老龄

化的进展 ,日本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转变。

关 键 词 : 传统　养老　家庭　社会

一　日本传统体制下的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在日本具有悠久的社会文化根源。二战结束以

前 ,“家”制度在日本起主导作用 ,家庭是老年人资源、援助系统

的核心 ,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和援助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来

保障的。日本的“家”不仅仅代表一个现实中的家庭 ,而且是一

家过去和现在的总和 ,是一种制度。在父权制直系家庭 ,实行长

子继承制 ,由长子继承家业 ,继承人婚后仍与父母同居、形成三

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家”制度之下 ,“家”从上一代传向下一代 ,

永远持续 ,长子夫妇的义务就是要与老年人父母同住 ,形成一个

共同的家庭。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是家督的继承者 ,也因此而要

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长子必须要与父母同住 ,供奉祖先 ,生育

子孙。孝顺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生活规范深入人心 ,养老的伦理

观念牢固地生根于家庭 ,风行于社会 ,支撑着战前日本由家庭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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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因素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报告指出 :“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日益发展以及劳动流动性增大的趋势表明 ,关于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作用的传统观念在发生重大变化。就世界范

围来看 ,家庭所负担的为老年人提供的传统的照顾和满足老年

人需要的全面责任正在削弱。”① 日本经过战后近 60 年的发

展 ,走过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

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元素 ,一方面家庭的变

迁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伦理道德和社会意识变化的缩影 ,另一

方面社会经济变迁又会引起家庭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变

化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 ,家庭规模缩小 ,家庭结构趋于简单化。随着社会工业

化的发展 ,日本家庭规模变小的趋势较为明显。根据日本总务

厅国情调查报告公布的数字 ,1920年至 1950年 ,平均每个日本

家庭的成员为 5人左右 ,1955年仍为 4. 97人 ,而到 1975年却锐

减到 3. 44人 ,1985年又减少为 3. 18人 ,1990年为 3. 00人 ,1995

年更减少到 2. 28人。②在 40年的时间里 ,日本家庭平均人口减

少了近 2. 27 人 ,可见日本家庭规模变化之快。家庭规模的缩

小 ,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简单化。从血缘关系上讲 ,三代以上的

家庭明显减少 ,而二代和一代家庭趋于增加。从家庭类型结构

上看 ,一是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的增加 ;二是扩大家庭、联合家

庭减少。根据日本总务厅“国情调查”报告公布的数字 ,战后 ,日

本的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一直呈上升趋势。1920年 ,日本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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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单身家庭户的比率是 59 % , 1955年为 6211 % ,1975 年为

74. 2 % ,1985年为 76. 1 % ,1995年为 84. 3 %。①战后日本家庭的

最大变化就是核心家庭化。从家庭形态上看 ,核心家庭化就是

子夫妇 (特别是长子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直系家庭减少 ,而夫妇

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增加。核心家庭化导致了日本家庭

同住比率的下降和家庭分住比率的上升。家庭平均规模的缩小

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根据厚生省公

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结果 ,截至 1997年 ,家里有 65岁以上

老年人家庭数为 1405万户 ,占全部家庭 (4467万户)的 3115 %。

从 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的具体情况看 ,“单身家庭”248 万户

(17. 6 %) ,“夫妻家庭”367万户 (2611 %) ,“三世同堂家庭”425万

户 ( 30. 2 %) ,“只有父母和未婚子女的家庭”192 万户

(1317 %) 。②在有 65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中 ,“三世同堂家庭”

的比例下降 ,单身家庭和夫妻家庭的比例增加。家庭人口结构

变动限制了家庭赡养职能 ,代际关系的减少加强了社会养老职

能。社会发展导致了两代之间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扩

大 ,老少两代分居日益普遍。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 ,结构日益单

一化。“三代同堂”家庭已经不多 ,“四世同堂”家庭更为罕见。

现在家庭平均人口仍在下降 ,使得家庭中的给予老年人生活照

料与精神慰藉的功能有所减弱。在传统家庭模式中 ,家庭成员

关系的主轴是父子关系 ,而在现代家庭中 ,主轴正转为夫妻关

系 ,和父母的关系松弛了。家庭养老是代际经济交换在家庭内

部进行和完成的体现 ,而现代工业社会的代际交换却突破了家

庭界限 ,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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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结构的变化 ,家庭的许多职能逐渐变化 ,家庭的生产职能和

养老职能逐渐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家庭规

模的缩小和家庭类型的变动趋势不可避免。家庭养老与人口老

龄化发展趋势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养老

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家庭

养老功能弱化主要是出于下述因素的影响 :一是子女数的减少 ;

二是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化 ,即从过去的共居转向分居 ;三是劳动

力社会参与率的提高和社会竞争因素的介入使得不少作子女的

陷入了某种角色冲突 ,即“事业人士”的角色和“孝顺子女”角色

的冲突。这些变化影响到家庭的养老功能 ,特别是精神慰藉功

能和日常照料功能的弱化在许多家庭出现。另一方面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由经济活动本身带来的风险增多 ,使家庭保障力

不从心。生产和生活的日益社会化 ,使家庭及其成员更需要社

会的关心。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及其保障功能所不可能遇

到的新问题。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导致了家庭养老功能的

弱化。日本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和分化的趋

势 ,生育率下降导致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 ,使得子女

对老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 ,意

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

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子女数的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现代

家庭的养老功能 ,特别是家庭生命周期进入空巢阶段 ,身边无子

女 ,家庭的养老功能名存实亡。即使在两代人、三代人同住的条

件下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在削弱。

第四 ,日本妇女生活方式的变化。根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

态社会经济调查”(1995) ,在日本护理卧床不起老年人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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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淡 ,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家庭来赡养老人从客观上讲已不太可

能。日本的家庭养老将向家庭、社会并重的方向转变。

首先 ,在现代化因素的影响下 ,家庭养老的内容和形式出现

了分离。譬如 ,“在家养老”不一定就是“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

形式已经多元化。

2000年 4月 1日 ,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它的口号

是“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提供的服务保健、医

疗、福利在内的综合服务 ,主要有两个方面 :居家服务和设施服

务。(1)居家服务指的是被保险人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家里接

受各种服务。所能接受的服务种类大致有 :上门护理 (家庭服务

员) 、上门帮助洗浴、上门帮助康复、日托康复、居家疗养指导 (医

生上门诊断、治疗) 、日托护理、短期入住设施、痴呆老人共同生

活护理、收费老人福利院护理、支付租赁及购买福利用具费用、

支付住房改装费 (安装扶手、拆除台阶等) 。(2)设施服务是指被

保险人入住到各种福利设施的服务。具体有护理老人福利设施

(“特别护理老人之家”) 、护理老人保健设施 (老人保健设施) 、护

理疗养型医疗设施 (疗养型病床、老年人痴呆病疗养病房)等。

这一制度实施的目的之一 ,就是减轻家庭负担 ,强化家庭关系。

日本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修正偏重老人福利设施的倾

向 ,而是把老年人福利的重心转移到居家福利模式上。这是因

为 ,日本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老人福利发展的经验教训中看到 ,

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建老人福利设施 ,不仅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

担 ,而且 ,福利设施这种老人集居型的养老方式 ,虽然可以解决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但也隔断了老人与家人及朋友之

间的情感 ,不能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的愿望。日本曾做过调查 ,表

明在福利设施中的老年人因心情忧郁而死亡的比率高于居家养

老的老人 ,福利设施尽管可以提供良好的医疗护理条件 ,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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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能消除不安的感觉 ,每天处于紧张的状态。护理保险制

度的建立 ,也正是这种福利思想的一种体现 ,它通过加强居家服

务 ,一方面使传统家庭的护理功能社会化 ,把家庭成员从繁重的

老人护理当中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又使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得

到维系。家庭赡养老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赡养、日常照

料和精神安慰。在日本 ,由于有养老金制度 ,经济赡养已不是主

要问题 ,日常生活的照料和护理是家庭赡养老人的最大问题。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它把护理交给

专业人员去做 ,减轻家庭的负担。因此 ,应当说 ,日本建立护理

保险制度是得到一般国民支持的。日本总理府 1995年所进行

的舆论调查表明 ,有 80 %以上的日本人赞成创建护理保险制

度。同时 ,护理保险制度在“家人护理”上也有规定 ,根据一定的

条件对护理自家老人的人支付“慰劳金”,从而把家庭护理与社

会护理结合起来。日本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 ,就是减

轻家庭负担 ,强化家庭关系。“家”只是家庭养老最常见的地点

和载体 ,但不是惟一的。日本家庭养老基本上有三种方式 :一是

同居式家庭养老 ,二是分居式家庭养老 ,三是社会化养老。日本

家庭养老向多元化发展。

其次 ,日本家庭的养老功能开始向社会转移。近年来 ,日本

强调提高老年人的自立自助能力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自我保

障水平上升。今后 ,随着社会养老福利机构的完善 ,日本社会养

老和自我养老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

日本早在 1963年就制定了《老年人福利法》。该法规定 ,老

年人福利的基本理念是尊敬老年人 ,促进老年人的自觉和确保

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机会。同时规定 ,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负有

增进老年人福利的责任 ,要努力谋求老年人福利事业的发展。

日本老年人福利法原则上把 65 岁以上的老人作为福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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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机构开展老年人福利 : (1)福利事务所。把握老年人

福利所必需的实际情况 ,进行有关老年人问题的咨询、调查和指

导 ,开展让老年人入住福利设施等业务。(2)保健所。进行有关

老年人保健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普及保健卫生知识 ,对老人福利

设施进行有关营养及卫生方面的指导与合作。(3)民生委员。

进行本地区老年人福利的咨询和指导 ,在《老年人福利法》的实

施上配合市町村长、福利事务所长及“社会福利主事”工作。

在老年人福利措施方面包括 : (1)社会福利主事的指导。对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及其护理者进行福利指导。(2)入住养老

院。根据需要让老年人入住养老院。(3)将老年人委托给护理

受托人。护理受托人是指自己能收养老年人 ,并且市町村长认

为是合适的人。将难以在家进行护理的老年人委托给护理受托

人养护。(4)短期入住。在由于护理人等家庭情况老年人临时

不能在家得到护理时 ,让老年人短期入住老年人福利设施进行

看护。(5)设施日托服务。让老年人及其护理者到老年人福利

设施接受沐浴、进食及功能训练 ,并对护理方法进行指导。(6)

派遣家庭服务员。向由于身体上或精神上障碍难以进行日常生

活的家庭派遣家庭服务员 ,帮助其做家务和护送老年人去医院

等。根据家庭的收入情况收取相应的费用。

老年人福利设施的种类包括 : (1)老年人日托服务中心。以

65岁以上因患有身体障碍或精神障碍而难以进行日常生活的

老年人及其护理人为对象 ,向他们提供洗浴、饮食服务 ,进行功

能训练以及护理方法的指导。(2)老年人短期入住设施。以 65

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 ,在其护理者因疾病及其他原因暂时无法

进行居家护理时 ,让老年人入住设施 ,对其提供护理服务。(3)

护理老人之家。接收 65岁以上因身体上、精神上或环境上、经

济上的理由 ,不能居家受到护理的老年人。(4)特别护理老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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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 65岁以上因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严重障碍需要日常看护

而又没有条件接收居家看护的老年人为对象 ,让其入住设施 ,提

供护理服务。同时 ,特别护理老人之家还是开展日托服务事业、

短期服务事业及派遣家庭服务员等居家福利服务的基地。(5)

低费用老人之家。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对象 ,接收这些人当

中因家庭环境、住房条件等原因难以进行居家生活的老年人 ,仅

收取很少的费用。(6)老年人护理援助中心。对接受居家护理

的老人及其实际护理人 ,提供信息及进行咨询和指导。(7)老年

人福利中心。老年人福利中心对本地区的老人进行各种咨询 ,

提供增进健康、提高文化水平等综合性服务。(8)其他设施 : ①

老年人福利设施工作所。让老年人发挥多年的经验和知识 ,根

据其希望为其提供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 ,目的是增进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和生活乐趣。它附设在老年人福利设施当中 ,原则上

以 60岁以上的老人为对象。②老人休息之家。比老年人福利

中心的规模小 ,向市町村 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文化、休息的场

所。③老人休养之家。在名胜风景区及温泉地区以低廉的费用

向老年人提供保健疗养的场所 ,以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四　养老方式与家庭内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和代际矛盾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

题 ,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和与此相适应的不同养老方

式下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解决办法。

家庭养老虽然可以使老年人比较容易地感受到亲情和精神

上的慰藉 ,但同时 ,它也可能使代际矛盾内化。

如前所述 ,日本十分重视家庭养老 ,从而保证了家庭养老功

能的发挥。家庭养老除了积累物质财富外 ,主要还是以养育子

女的形式来表现。因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 ,维护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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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供给乃是维护和扩大家庭经济的基础。而劳动力的主

要来源是家庭的生育行为 ,提高家庭人口的出生率就意味着未

来家庭生产能力的扩大 ,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科技不发达的情

况下 ,人口死亡率高 ,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高 ,人们只能以高出生

率来抵偿 ;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低 ,生儿育女就成了一种投

资小而收益大的投资方式 ,因而也成了将来养老的“储蓄”。家

庭养老使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代际关系 ,表现为代际父母和

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 ,代际矛盾表现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

矛盾。一般来说 ,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要比社

会上老年人口和青年人口之间的代际关系更为融洽 ,父母和子

女之间的矛盾也容易协调。因为父母养育子女 ,子女成人后赡

养老年父母 ,这里不仅有经济上的给予和回报 ,还凝结着父母和

子女间的爱心和血缘关系。家庭养老虽能较好地解决老年人口

和青年人口之间的代际关系矛盾 ,但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家

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成员的减少 ,赡养老人的重任往往落在儿媳

身上 ,天长日久就会引发各种不满 ,使家庭养老代际矛盾内化。

养老的主要功能由家庭过渡到社会 ,实现以社会化为主的

养老形式 ,可以使老年人口和年轻人口之间的矛盾从家庭内部

转移到家庭外部。比起在一个家庭范围内由成年子女赡养年老

父母 ,在全社会范围内负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不容易引起代际

摩擦及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日本家庭养老养模式的转变与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密切相关 ,是日本对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 ,社会养老的

完善与发展需要雄厚的资金做保证 ,在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

今天 ,资金来源是日本的头疼之处。因此 ,日本在发展和完善社

会养老的同时 ,将继续发挥日本家庭在赡养老人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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